
【广州领区】日本在留资格类型·适用于工作或特定活动目的/
有在日配偶的申请人 -在职人员

预计办理: 资料操作 2 工作日 + 使馆审核 10-15 工作日（出签后如需邮寄还需 1-2 天时间）

停留时长 有效期 入境次数

使馆批 使馆批 1 次

 适用于长期在广东，广西，海南居住或工作的申请人

需邮寄资料（11）

*护照原件

 1.护照完整无破损、无水渍。

 2.有效期离出发日期应至少还有 6 个月。

 3.至少有四面完整连续的空白页(不包含备注页)。

 4.护照保护套是不能入馆且容易丢失的，请在寄出前拆下自行保管。

 5.如您的旧护照上有出境记录请一并寄出。

*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 请用 A4 纸复印您的身份证正反面

*户口本复印件

 1.请用 A4 纸复印整本户口本，每一页有内容的都要复印

 2.家庭户口的：复印整本完整户口本信息

 3.集体户口的：复印集体户主首页+申请人本人页

*照片

 请提供 2 张清晰版照片原件，照片要求严格，如不按规定提交，会被拒签

 时间：近 3 个月内拍摄

 尺寸：4.5*3.5cm

 底色：白色

 画质：彩色

 要求：露出五官和整个额头、不佩戴眼镜/帽子/围巾/首饰等装饰品

*日本签证名单  如实完整填写信息表 1 份（不得涂改）

*签证申请表

 1.表格均不能留空白（如无请填写“无”），只接受电脑填写打印（需同时提供

申请表电子版和纸质版）

 2.赴日目的行：在留类请填写跟在资类别一致（仅限留学）

 3.预定在日逗留日期：需填写计划日期。且在日逗留日期不能超过“在资”给与

的期限。

 4.必须单面打印，不可双面打印

*在职证明
 1.由单位信笺纸制作，信笺纸须有单位电话、传真、地址；

 2.内容必须注明申请人姓名、性别、任职年限、职位、薪酬、访问目的、访问时

所需资料 *为必备资料

受理范围



间、费用支付方，同意保留其职位；

 3.加盖单位公章，单位负责人签名确认；

*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原件及复印件

 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是日方学校帮申请人向日本入国管理局申请。入国管理局接

到材料后会对申请者进行资格审查，同时对申请者、留学经费支付者的相关材料的
真实性进行调查。审核通过后会发放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，日方学校拿到后会通知
申请者。并把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原件邮寄给国内申请者。资格认定书必须在有效

期内。

*其余补充资料

 除以上材料外，根据不同在留资格类型需补充对应材料：

 1.教授，艺术，宗教，报道，经营/管理，法律，会计业务，医疗，研究，教育，
技术/人文知识/国际业务，企业内转勤，文化活动，特定活动，研修，技能实习、
高度人才、高度专门职：

 ①无需提供其他材料

 2.技能：

 ①雇佣合同复印件；

 ②个人简历（需写清楚本人学历、工作经历及持有的资格证、格式不限）；

 3.兴行：

 ①演出合同复印件；

 ②个人简历（需写清楚本人学历、工作经历及所持有的资格证书、格式不限）；

 ③艺历证明书复印件；

 4.家族滞在，日本人配偶者等，永住者的配偶者等，定住者：

 ①填写“问答卷”。【家族滞在】需提供赴日理由书原件（在日配偶用日文写）、
在日配偶的在留卡正反面彩色复印件

*留学问答卷

居住证
 非广东、 广西、 海南户口的申请人必须提供，在有效期内的、清晰拍摄居住证
正反面复印件

 1.使馆受理时长没有标准审查期限，领馆不接受签证进度及签证发给时间的相关问询，以及提前发给签证等相关手续。
另外，根据审查结果，也可能不发给签证。

 2.使领馆可能会致电单位电话或本人手机，请提交资料后注意接听，如有未接或不属实情况，可能会造成拒签

 3.所有申请视个人资料情况，有可能会被退回，我司保留不受理的权利

办理须知


